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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房记录算不算个人信息？“人肉搜索”是否违法？
法律专家细解“两高”司法解释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陈佳妮

王晓辉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以
来，国家重拳打击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犯罪，切实保障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信息安
全和合法权益，但是，律师在

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还是存在
一些困惑，比如司法实践中，对于

一些为合法经营活动而购买个人信
息，没有转卖牟利也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行为，如果单纯以购买数量作为定
罪量刑的唯一标准，则严重影响了此类案

件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此次《解释》
对司法实践中碰到的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犯罪进行了区别对待，比如专门针对为合法经营
活动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形设置

了特定的入罪标准”。
根据刑法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 罪 的 入 罪 要 件 为“ 情 节 严

重”。对于“情节严重”，
《解释》明确了“违

法所得 5000 元以
上”等 10 项认定标

准。值得注意的是，根
据不同类型公民个人
信息的重要程度，《解
释》设置了不同的数量

标准。《解释》明确，对于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
息、财产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50条以上即算“情节
严重”；对于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标准则是
500条以上；对于其他公民个人信息，标准为5000条以上。

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立波分析认为，在《解释》
出台之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和“情
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各个法院把握不一，因此也往往成为
诉辩争议的焦点。《解释》的出台，既契合实际情况也有利于
实践操作。

周立波表示，《民法总则》对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
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与非法买卖、提供和公开的行为都作
了禁止性规定，而《刑法》只规定了“向他人出售或者供”“窃
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这2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客
观行为方式。此次《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民法规定，
有利于打击犯罪、全面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比如，未
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
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行为，更加强调了信息权利人的主体
权利。

现实中，一些网友未经权利人同意，将其身份、照片、
姓名、生活细节等个人信息公开，即所谓的“人肉搜索”，这
样的行为如何认定？此次《解释》明确规定：“向特定人提
供公民个人信息，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
民个人信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
的‘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这也意味着“人肉搜索”属于违
法行为。

“各位朋友，非法
查询、提供他人公民信
息是违法行为甚至构
成犯罪！！！非工作需
要查询都违规！”“最近
手上有2个涉及公民
个人信息的案子，正好
可以学习学习！”……
这两天，记者微信朋友
圈里的法律界朋友对
于“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的讨论很是热闹，
大家纷纷转发5月9日
“两高”首次就打击侵
犯个人信息犯罪出台
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

对于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
标准、严打泄露个人
信息“内鬼”等社会关
注焦点，将于 6 月 1
日起施行的《解释》有
了明确规定，划出了
“红线”。

在最高法公布的全国7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典型案例中，有4
起出自浙江。其中一起案例中，5名被告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
出售个人户籍、车辆档案、手机定位、个人征信、旅馆住宿等各类公
民个人信息，最终被判刑。

司法实践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此前尚存争议，这次
发布的《解释》予以明确规定：刑法相关规定中的“公民个人信息”，
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
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
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
状况、行踪轨迹等。

杭州市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主任、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刑事
法律部主任王晓辉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
刑标准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并对司法实践
中碰到的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进行了区别对待，在区分
信息种类的同时对于敏感信息及其他信息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入罪
标准，“比如，把‘行踪轨迹’纳入个人信息范畴，就等于明确开房信
息和手机定位等都属于公民个人信息”。

浙江曾经发生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黄海龙、缪云宝等人想做
二手车生意，于2013年8月向永嘉工商部门提交申请，但未获批

准。2名被告人认为经办人员王某有意刁难，遂非法获取王某个
人开房记录以照片方式拍摄下来，于2014年7月以“永嘉惊现开房
局长”为题发帖，连同王某开房记录图片发布到网上，引起网络媒
体大量转载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不堪压力的王某于2014年8
月在武夷山卧轨自杀身亡。此案移送法院审理后，开房信息是否
属于个人信息存在一定争议。

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当时刑法修正案（七）虽然首次规定了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但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没有规定公
民个人信息的具体内容。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个人信息应概括
为公民本人不愿公开、扩散，如果公开、扩散可能为他人利用从而
会造成严重干扰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后果的，反映公民个人年龄、
性别、学历、婚姻状况、活动情况等身份、隐私情况的信息总和。法
官认为，身份信息无疑具备了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开房记录包含
了旅客登记人住宾（旅）馆的时间、地点，是对相关人员行踪的具体
描述，对应公民的人身自由和隐私权，具有法律保护价值。因为2
名被告人有自首和坦白情节，法院最终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罪，判处黄海龙有期徒刑1年，判处缪云宝有期徒刑10个月。

王晓辉认为，这次发布的《解释》还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规则，保障了统一、正确适用法律。

“个人信息”有了明确范围

不同类型信息对应不同入罪标准


